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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

民小學。 

貳、案   由：據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（下稱人

本教育基金會）陳訴，高雄市三民區正興

國民小學（下稱正興國小）特教班陳○英

教師（下稱陳師）遭多名家長指控管教失

當，動輒公開羞辱特教生，造成學生心理

傷害，並向家長推銷直銷健康產品，涉有

不適任情形，該校卻遲未調查，高雄市政

府教育局更以保障陳師工作權為由，僅消

極調整陳師職務，漠視特教生權益等情，

正興國小自民國（下同）108年1月18日即

對陳師啟動不適任教師戊類案件調查，延

宕至108年8月5日始函報高雄市政府教育

局調查結果，另108年7月27日第18次總結

會議，當日2位缺席委員於事後確認，然

函送給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之調查報告，係

將9位調查委員姓名以打字方式具名（未

註明缺席委員及其是否請假），調查報告

形式上之效力顯有瑕疵，故高雄市政府教

育局及正興國小就本案調查程序延宕，及

調查報告形式上之效力顯有瑕疵，未善盡

主管機關及調查機關之責，均核有疏失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人本教育基金會陳訴「正興國小陳師遭多名家長指

控管教失當，動輒公開羞辱特教生，造成學生心理傷害，

並向家長推銷直銷健康產品，涉有108年6月5日修正前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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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法（下稱修正前教師法，本案應適用之法律）第14條

第1項不適任情形，該校卻遲未調查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更以保障陳師工作權為由，僅消極調整陳師職務，漠視

特教生權益等情。」經向教育部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及

正興國小等機關調閱卷證資料，並於108年5月2日至人本

教育基金會高雄分會訪談相關陳訴家長（及學生），及至

正興國小視察並詢問該校有關教職員（及學生）；108年

12月25日詢問本案被訴人陳師及與其共同任教之代理教

師楊○紋（證人身分）；108年12月26詢問教育部、高雄

市政府教育局及正興國小等機關主管人員；109年3月26

日詢問本件不適任教師調查小組外聘委員吳○魁律師

（法律專家），發現： 

本案正興國小於調查本案過程中因面臨陳師與家

長說法不一致，認定求證有困難申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協助調查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經審

學校所報陳師具體行為事證資料齊全，可逕依疑似不適

任教師案件教學不力有具體事實情事認定參考基準表

進行後續調查，然而陳師一再以請病假方式規避調查，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與正興國小亦未有解決方案，乃致原

則應於14日內（至多不得超過30日）完成之調查期程，

自108年1月18日即對陳師啟動不適任教師戊類案件調

查，延宕至108年8月5日始函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調查

結果。另108年7月27日第18次總結會議，主席吳慧珠校

長因家中有事不克出席，口頭告知並指示由陳○琳主任

代理主席；張○南教師因個人行程無法到場開會，會前

口頭告知特教組顏○雀組長請假，總結會議後雖有將調

查報告定稿以email傳給所有委員，當日2位缺席委員亦

於事後確認，然函送給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之調查報告，

係將9位調查委員姓名以打字方式具名（未註明缺席委

員及其是否請假），調查報告形式上之效力顯有瑕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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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及正興國小就本案調查程序延

宕，及調查報告形式上之效力顯有瑕疵，未善盡主管機

關及調查機關之責，均核有疏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

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

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108年1月18日函請正興國小針對

陳師行為依高雄市不適任教師作業要點啟動戊類案

件。惟該校於調查過程中因面臨陳師與家長說法不一

致，認定求證有困難申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教師專業

審查委員會（下稱專審會）協助調查，高雄市政府教

育局經審學校所報陳師具體行為事證資料齊全，可依

疑似不適任教師案件教學不力有具體事實情事認定

參考基準表進行後續調查，於108年3月5日函請該校

儘速成立。 

(一)依據高雄市不適任教師作業要點第3點第5款戊類案

件察覺期中，調查期程以14日內為原則，至多不得

超過30日。惟查： 

1、本案自108年1月18日對陳師啟動不適任教師戊

類案件調查，延宕至108年8月5日始函報高雄市

政府教育局調查結果，其間共四次申請延長調查

期程，如下： 

（1）第一次申請延長調查期程：本案調查期程應自

108年3月6日至同年4月4日（以30日計），學校

誤算期程起迄日，另行函報申請延長調查期程

至108年4月5日。 

（2）第二次申請延長調查期程：因尚有陳情人於

108年3月20日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陳情該校調

查未盡周詳，及陳師因病請假無法出席訪談會

議，考量學校調查尚未完備，同意申請延長調

查期程至108年4月30日。 

（3）第三次申請延長調查期程：陳師再次申請延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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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假無法出席調查會議，調查報告尚欠周延，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考量學校欲訪談兩造以利對

照雙方說法比對事實具體性，同意學校延長調

查期程至108年5月31日。 

（4）第四次申請延長調查期程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函轉學校人本教育基金會敘明尚有部分家長未

被學校納入訪談對象範圍，又陳師家人於108

年5月28日持醫生診斷證明代為請延長病假至

108年7月27日，學校調查小組研擬評估是否新

增訪談對象並積極聯繫陳師接受訪談，另於陳

師延長病假期間拜訪其親屬並親持開會公文至

住所協調適當訪談時間。據此，高雄市政府教

育局勉予同意該校延長調查期程至108年7月30

日，並於調查結束後10日連同佐證資料函報高

雄市政府教育局。 

2、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同意學校申請延長調查期

程之理由如下：有關陳師被投訴多項教學不力或

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審酌學

校調查小組調查教師是否具教學不力係屬高度

屬人性之評定，惟本案調查對象陸續擴增且陳師

於調查過程中皆以病假為由未接受訪談，學校為

求調查報告完善周延，須詳實記錄與訪談相關人

等後，方得進行討論決議並完成調查報告，學校

亟需相當調查期程進行相關作業程序。上開不適

任教師作業要點明定調查期程至多不得超過30

日，其立法意旨係為督促學校儘速啟動調查，高

雄市政府教育局基於尊重學校調查小組對調查

對象、內容事實上之判斷，依據案件實質調查程

度及結果，應具有適當之行政裁量予以准駁是否

得以延長，以利行政程序之合法性及適法性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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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。 

3、惟正興國小於調查過程中因面臨陳師與家長說

法不一致，認定求證有困難申請高雄市政府教育

局專審會協助調查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經審學校

所報陳師具體行為事證資料齊全，可依疑似不適

任教師案件教學不力有具體事實情事認定參考

基準表進行後續調查。另陳師一再以請病假方式

規避調查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與正興國小亦未有

解決方案，乃致原則應於14日內（至多不得超過

30日）完成之調查期程，任其拖延，即108年1月

18日即對陳師啟動不適任教師戊類案件調查，延

宕至108年8月5日始函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調查

結果。詢據本件不適任教師調查小組外聘委員吳

○魁律師（法律專家並負責撰擬調查程序部分）

表示：「（問：本案為何調查那麼久）本案從108

年2月就開始一直訪談相關人員。直到7月底完成

所有程序，主要是陳師一直請假，程序一直拖

延。」 

(二)調查「陳師疑似不適任案件」調查過程及程序未臻

明確及有疏漏，乃致調查報告形式上之效力顯有瑕

疵。 

1、本院詢問正興國小等機關主管人員，發現108年7

月27日第18次總結會議，9位調查委員當日出席7

位委員，吳慧珠校長及教師代表邱○南未出席之

原因，有無請假，完成之調查報告各委員之分工

情形，另當日會議紀錄與簽到表，吳校長並未出

席，事後又由吳校長核章，是否為後續補作？（如

附件二）正興國小說明： 

（1）第18次總結會議為108年7月27日，吳慧珠校長

因家中有事不克出席，口頭告知並指示由陳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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琳主任代理主席；張○南教師因個人行程無法

到場開會，會前口頭告知特教組顏○雀組長請

假。 

（2）完成之調查報告各委員之分工情形，係於108

年7月13日第16次會議確認期程與分工，108年7

月17日下午4點前委員提供書面意見給校內委

員彙整。108年7月23日下午2點半召開調查會

議。108年7月27日召開調查會議。 

（3）調查報告撰稿分工（口頭討論未列入會議記

錄）如下： 

〈1〉調查緣由：顏○雀教師草擬後，在會議上由

與會委員逐字討論確認。 

〈2〉調查經過：陳○琳主任與顏○雀組長共同整

理大事記。 

〈3〉調查重點：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來文15點

與所有委員於訪談過程中發現新增3點，共同

列出18點。 

〈4〉法令依據：參考吳慧珠校長提供其他的調查

報告法令依據，在會議上共同對照新修改的

法令條文敘寫。 

〈5〉調查結果： 

《1》程序部分：委託由外聘委員吳○魁律師撰

寫，依字數支應撰稿費，在會議上由與會

委員逐項討論確認。 

《2》實體部分：依照校內調查委員（陳○琳主

任、顏○雀組長、張○南組長、林○欣教

師）所參與的訪談場次分事件彙整相關

「訪談紀錄」、「物證」、「書證」。但「事

件爭點」、「調查結果」為開會時，全體與

會委員共同討論現場撰寫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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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6〉建議：參考吳慧珠校長提供其他的調查報告

建議的敘寫，陳○琳主任彙整後，在會議上

提出共同逐字討論確認。 

〈7〉結論：與會委員開會時一起檢視對照後共同

逐項討論現場打字確認。 

2、會後由特教組長顏○雀教師將調查報告定稿以

email傳給所有委員。第18次會議請假人員吳慧

珠校長、張○南教師亦有針對調查報告決議版回

覆紀錄。調查小組會議除了當場委員簽到外，會

議紀錄皆於會後送機關首長（校長）蓋章。正興

國小輔導處以電子公文（以稿代簽）形式會簽單

位主管及校長，108年8月5日函報高雄市政府教

育局疑似不適任教師調查結果情形表（即附件

一）。 

3、詢據外聘委員吳○魁律師表示：「（問：外聘委員

共幾位？您有參與訪談，由誰主筆、紀錄，各委

員如何分工？）本案學校可能是基於經費問題，

是我們 3位外聘委員先整理爭點，提到小組討

論。」、「（問：本案事件如何一一調查，主要意

見之執筆人為誰，最後之報告如何綜整？）本案

共提出18事件，主要由我們（3位外聘委員）一

一調查後表達意見，最後之報告之綜整，應由學

校行政人員打字整理。」、「（問：最後調查報告

決議版，為何沒簽名？最後調查報告是否所有委

員都要簽名，程序上才會完備？報告有重大瑕

疵？）相關學校行政程序我不太清楚，我記得我

有簽到。是，理論上是要具名。」另詢據教育部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許麗娟副署長表示：「通常沒

出席會寫他請假。」 

二、正興國小於調查本案過程中因面臨陳師與家長說法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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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，認定求證有困難申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專審會

協助調查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經審學校所報陳師具體

行為事證資料齊全，可逕依疑似不適任教師案件教學

不力有具體事實情事認定參考基準表進行後續調

查，然而陳師一再以請病假方式規避調查，高雄市政

府教育局與正興國小亦未有解決方案，乃致原則應於

14日內（至多不得超過30日）完成之調查期程，自108

年1月18日即對陳師啟動不適任教師戊類案件調查，

延宕至108年8月5日始函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調查結

果。另108年7月27日第18次總結會議，主席吳慧珠校

長因家中有事不克出席，口頭告知並指示由陳○琳主

任代理主席；張○南教師因個人行程無法到場開會，

會前口頭告知特教組顏○雀組長請假，總結會議後雖

有將調查報告定稿以email傳給所有委員，當日2位缺

席委員亦於事後確認，然函送給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之

調查報告，係將9位調查委員姓名以打字方式具名（未

註明缺席委員及其是否請假），調查報告形式上之效

力顯有瑕疵。 

綜上所述，故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及正興國小就本案

調查程序延宕，及調查報告形式上之效力顯有瑕疵，未

善盡主管機關及調查機關之責，均核有疏失，爰依憲法

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行政

院轉飭高雄市政府督飭所屬教育局、高雄市三民區正興

國民小學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高鳳以 

 


